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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市人大五届一次
会议第 333 号建议的答复

程国良代表：

您在市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第 333 号建议《关于要求

修改露台（阳台）整治管理政策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就办理情况

函复如下：

2020 年 1月 14 日，经第 51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印

发了《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丽水市违法建筑处置办法>的通

知》（丽政办发〔2020〕3号 ）文件，是目前指导市区违法建筑

处置的规范性文件。

一、建议中提出的“露台（平台）搭建超出 80cm 玻璃棚问题”。

根据《丽水市违法建筑处置办法》第八条规定，在建筑物外立面

搭设下沿高度不低于 240cm,挑出外檐部分最宽不超过 80cm 的非

落地遮阳（雨）檐篷不需要取得规划许可，即搭建超出 80cm 的雨

蓬应当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

建设的依据《丽水市违法建筑处置办法》第九条规定依法拆除。

丽综执复〔2022〕6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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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议中提出的“在原 101 号文件时建设的屋顶玻璃棚

（房）处置问题”。按照《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《浙江省违法

建筑处置规定》等有关法规规定，属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行为，《丽水市区违法建筑处置办法》(原 101 号文件）规定符

合条件的酌情处理，《丽水市违法建筑处置办法》出台后，原 101

号文件已经失效，应按照《丽水市违法建筑处置办法》第九条规

定依法拆除。

三、建议中提出的“老旧小区楼顶搭建阳光棚防漏问题”。

老旧小区楼顶搭建阳光棚不仅影响周边居民的采光、通风，还

可能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，严重的还会影响房屋安全。因此，

根据《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》规定，应当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后再行建设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，依据

《丽水市违法建筑处置办法》第九条规定依法拆除。

违法建筑破坏城市统一规划，占有公共资源，影响城市形象；

违法建设存在非法获利，破坏公平的社会管理秩序；违法建筑影

响房屋安全，造成安全事故。我局将继续深入推进违建知识宣传

活动提升市民违建防控知识知晓率，让“不敢违、不能违、不想

违”成为新常态；继续严格规范执法，严防严控新发违建，严整

严治存量违建，打造诗画浙江大花园最美核心区，创造良好的城

市人居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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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注，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您更多的

关心和支持！

联系人：王龙健 联系电话：2781255

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22 年 8月 23 日

（此文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人大办、市府办

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22年8月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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